
[bookmark: _GoBack]关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的说明

一、立法背景
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现有面积最大的以滇金丝猴保护为重点及其栖息地保护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典型的山地垂直自然景观带，是金沙江上游、澜沧江中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水土保护地。保护区集自然生态多样性、典型性、稀有性、濒危性、科研性、审美性于一体，涵盖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精髓特质，是生物物种基因库和濒危生物物种的庇护所。
随着迪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态文明建设要从立法的源头加以杜绝“放水”，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做好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专项自查和清理的函》（法工办函[2017]297号），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关于做好涉及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单行条例专项自查和清理的函》等相关文件要求，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正在实施的《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进行梳理，有部分条款需要进行及时补充调整和修订。
《条例》自2012年5月3日起实施以来，对加强保护区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推进保护区生态安全、促进生态文明，发挥了强有力的法制保障，使保护区成为全国林业系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法律体系最完备的保护区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对保护区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随着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进一步深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坚持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发展适合的产业，实现科学发展、有序发展、高质量发展。迪庆藏族自治州处于长江经济带建设上游，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更应当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因此，对《条例》进行全面修订十分必要。
上位法修订通过为《条例》修订提供了依据和借鉴。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于2017年10月7日修订通过。二是《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的适时推进，为条例的修订提供了很多经验。三是《条例》施行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可以纳入修订中。
二、条例修订草案的起草和审查过程
    2018年1月，白马雪山管护局成立了修订起草小组，指定专人负责修订工作；2月草拟了《条例（修订草案）》（初稿），3月，完成立法修订调研工作。4月，省州人大高度重视巜条例》修订工作，实地调研并积极向全国人大汇报修订工作开展情况。5月，《条例（修订草案）》在白马雪山管理局局务会议上审议通过。6月，州人民政府指定州政府法制办及时成立审查领导小组，下发审查方案，对巜条例（修订草案）》进行了合法性审查。7月，迪庆州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通过。8月，全国人大和省人大对巜条例（修订草案）》进行了安排部署。9月发到州林业局、州环保局、州国土资源局、州水务局、州发改委、州交通局、州环保局、州财政局，德钦、维西两县人民政府征求意见。各单位反馈了意见，白马雪山管护局采纳各方面意见，形成《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2018年9月，报送州人民政府审查小组后，先后开展了条例起草、听证、咨询论证等工作，会同有关专家对条例草案作了多次研究修改和完善。
    三、需要说明的内容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修订稿）》（草案）共三十三条。其中，需要说明的内容有：
（1） 立法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是保护区的范围得到扩大。《条例（修订草案）》第二条规定：“ 保护区位于自治州的德钦县、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维西县）境内，总面积282106公顷，其地理坐标位于北纬27°24′-28°36′，东经98°55′-99°24′之间，东以金沙江为界，西至巴迪乡结义村克姆统，北起德钦县巴杂丫口，南止塔城镇海尼村子里底，其四至界线由自治州人民政府设 立界桩，并向社会公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湖南东洞庭湖等4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通知》国办函[2018]19号文件，修订完善。）
二是适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条例（修订草案）》第三条规定：“在保护区内的单位、居民和经批准进入保护区的人员，应当遵守本条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五条补充完整）
三是管理机构发生变化。文本第七条规定：“自治州人民政府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以下简称管理机构），负责保护区的统一管理，其主要职责是：----”（根据中共迪庆州委机构编制办公室关于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机构设置的通知即迪编办[2017]45号文件修订。）
四是保护经费进一步得到细化和补充。《条例（修订草案）》第八条规定：“ 自治州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保护区的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资源保护管理、专项监测、社区共管示范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根据保护区工作性质补充完善专项经费投入。）
五是设定进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前置审批权。《条例（修订草案）》第十条规定：“禁止任何人进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因科学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观测、调查活动的，应当事先向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并经省人民政府自然保护区主管部门批准。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标本采集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由管理机构批准。并将其活动成果的副本提交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因科学研究、野外观测、巡护防猎、森林防火等需要必须在核心区和缓冲区建设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的野外观测站、巡护小道、森林防火等设施的，经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准后方可建设。在自然保护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编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严禁开设与自然保护区方向不一致的参观、旅游项目。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编制方案。方案应当符合自然保护区管理目标。严禁开展与自然保护区保护目的不一致的参观、旅游项目。”（将原条例第十条拆分为两条。根据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补充完整，并根据实际管理需要增加了内容。）
六是设定了对保护区实施修筑设施的前置审批。《条例（修订草案）》第十四条规定：“实验区内修筑设施的单位和个人，在修筑设施前应当征求管理机构的意见。”（根据国家林业局第50号令2018年3月5日修改完善。）
七是在保护区内设置了三种禁止性行为。《条例（修订草案）》第十五条规定：“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探（采）矿；（二）砍伐林木和猎捕野生动物；（三）开山炸石、挖沙取土；（四）放牧、采药、捕捞；（五）乱占林地，擅自烧荒、垦荒；（六）擅自采集野生生物种子和收购竹木、藤条、药材、花卉等；（七）损坏公共设施，擅自移动或者毁坏界桩等标识；（八）乱扔乱丢垃圾、废弃物；（九）超标准排放污水、废气。”（根据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六条并结合涉及生态文明建设法律法规清理的情况补充完整。）
（二）主要修改和增加的内容
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区）始建于1983年，1988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190144公顷。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扩建，保护区面积为281640公顷。2018年2月8日经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湖南东洞庭湖等4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通知》，调整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后保护区面积为282106公顷，保护区面积又增加了466公顷。
保护区调整后总面积为282106公顷，其中核心区面积为116122公顷，缓冲区面积为48243公顷，实验区面积为117741公顷。保护区周边涉及13个乡镇，63个村委会，632个村民小组，79856人，其中：保护区内居住着2125户，8233人，核心区居住10户，43人；缓冲区居住44户，177人；实验区居住2071户，8013人。今年保护区正在做堪界立标、国有林和集体林土地权属划分等工作，具体数据今年末才能确定。保护区范围及功能区划调整前，保护区内国有林面积235730公顷，集体林45910公顷，在国有林和集体林中包含了牧地5619公顷，放牧牲畜45000头，放牧地点在保护区实验区、缓冲区、核心区。保护区内当地群众现金经济收入中，畜牧业收入占49%，采集（药材、虫草、松茸）收入31%，国家政策性补贴占20%。
根据巜中华人民共和国然保护区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围绕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脱贫攻坚、同步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结合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需要，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从尊重历史沿革，保障原有居民生产生活需要，新增加四条内容。
1.自治州人民政府建设与管理保护区，应当根据当地气候和原有居民生产生活习俗，制定管理措施，并妥善处理与当地经济建设和居民生产、生活的关系，有效保护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五条和保护管理工作需要制定。）
2.自治州人民政府支持建立社区共管参与资源保护的管理机制，开展农村适用技术、资源可持续利用等培训，转变居民传统的资源利用方式，提高当地居民经济收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根据白马雪山保护工作实际需要，总结现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制定。）
3.自治州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保护区内天然草场的保护，尊重传统放牧习俗，规范放牧人员和牧棚的管理，科学引导休牧禁牧措施，确保天然草场资源持续稳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八、六十、六十一、一百一十八、一百二十五条，并尊重藏区民族历史沿革和生活习俗制定。）
4.自治州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野生药材种质资源的保护，规范管理野外采集行为，积极推广药材等人工种植技术，增加当地社区群众的经济收入，促进自然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八、六十、六十一、一百一十八、一百二十五条和脱贫攻坚、实现小康任务制定。）  
5、删除条款
《条例》第十二条内容，在《条例（修订草案）》的第十二条内容中进行修改充实，已删除。《条例》第二十条内容因在原则性条款中已规定，已删除。《条例》第二十八条，按照立法技术规范，单行条例不再写，已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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